
「能源查核制度、節電目標及計畫」申報、審查及核備流程

重要日期 執行項目

申
報
前
一
年

12月 •舉辦新一年度能源查核申報說明會

申

報

當

年

度

1月
•郵寄能源查核申報通知函
•能源查核申報開始

2月~3月
•郵寄未完成申報限期改善函
•審查核備作業

4月~6月

•屆期未完成申報陳述意見通知書
•屆期未完成申報裁處書
•審查核備作業
•郵寄補正限期改善函
•屆期未補正陳述意見通知書
•屆期未補正裁處書

7月~10月

•審查核備作業
•郵寄補正限期改善函
•屆期未補正陳述意見通知書
•屆期未補正裁處書

是否完成
申報?

主管機關發文
未完成申報限期改善
(能管法第21條)

主管機關發文
能源用戶限期改善
(能管法第23、24條)

是否完成
補正

申報資料審查作業

申報資料稽催與審查
1.是否依規定申報

2. 申報資料是否屬實

是否通過
審查作業?

是否依規
定申報?

罰鍰(按次加倍)及
再限期改善

(能管法第21條)

1.能源用戶申報節約
能源查核制度、節
能目標與執行計畫
符合相關規定
2.報請能源局核備

罰鍰(按次加倍)及
再限期改善

(能管法23、24條)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申報稽催
(電話、Email)


